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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amendments to motion on 
 “Actively implementing complementary policies 

for the Outline of the Plan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400/08-09 issued on 26 February 2009,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a) Hon Emily LAU Wai-hing (who is to move the 2nd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er proposed amendment, if       
Dr Hon Samson TAM Wai-ho’s amendment is carried; and  

   
 (the terms of Hon Emily LAU’s revised amendment are set out in item 

4 of the Appendix) 
 
 (b)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who is to move the 3rd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er proposed 
amendment, if any of the amendement(s) preceding her amendment 
is/are carried. 

 
 (the terms of Hon Mrs Regina IP’s three revised amendments are set 

out in items 6 to 8 of the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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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r Members’ ease of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in Chinese only).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s Dora WAI,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3, at 2869 9206 and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 Mrs Justina LAM )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附錄  
Appendix 

 
2009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積極推動《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配套政策 ”議案辯論  
 

1. 黃定光議員的原議案  

 
本會促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盡快就中央政府早前公布的《珠江三角

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年 )》，制訂相應的配套政策，以

利本港更緊密地與廣東省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合作，促進本港經濟和社

會發展；有關政策包括：  
 
(一 ) 加快港珠澳大橋本港部分的規劃和建設工程，以及與之相關

的接駁基建工程，同時積極研究在大橋的本港落腳點發展橋

頭經濟，以及積極研究落實粵港兩地 “人車自由行 ”，以充分

發揮大橋的效用；  
 
(二 ) 加快粵港兩地的機場間的交通接駁工程，盡快落實港深機場

高速鐵路興建方案；  
 
(三 ) 與廣東省政府積極磋商，明確粵港兩地各港口、碼頭的角色

和分工，使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地區形成港口分工明確、優

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四 ) 加強珠三角地區會展業的合作，發揮本港優勢，將本港打造

成國際展銷之都；  
 
(五 ) 加強粵港合作，共同改善珠三角地區的整體水質，減少整體

水污染量，同時建立健全的空氣污染監測和防治體系，著力

解決大氣灰霾問題；  
 
(六 ) 協助本港的高等院校及各教育機構到珠三角獨立辦學；  
 
(七 ) 深化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

力度，加快粵港兩地專業人士的資格互認，降低本港專業人

士在珠三角地區執業的門檻，促進本港的服務業拓展至珠三

角地區；  
 
(八 ) 制訂針對性的便利措施，方便珠三角地區居民投資本港股

市，加強在廣東省進行有關港股的資訊和宣傳工作，為開通

“粵港股市直通車 ”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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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加強對在珠三角地區工作和居住的香港居民的各項服務，積

極研究提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的職

能；  
 
(十 ) 加強粵港澳三地的旅遊合作，協助本港旅遊業企業在珠三角

地區營運；及  
 
(十一 ) 考慮設立粵港澳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加強三地合作。  
 
 

2. 經譚偉豪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在金融海嘯衝擊下，新經濟轉型更顯迫切，本會促請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盡快就中央政府早前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

規劃綱要 (2008-2020年 )》，重新確定香港的角色和定位，制訂相應的

配套政策，以利本港更緊密地與廣東省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合作，促進

本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關政策包括：  
 
(一 ) 加快港珠澳大橋本港部分的規劃和建設工程，以及與之

相關的接駁基建工程，同時積極研究在大橋的本港落腳

點發展橋頭經濟，以及積極研究落實粵港兩地 “人車自由

行 ”，以充分發揮大橋的效用；  
 
(二 ) 加快粵港兩地的機場間的交通接駁工程，盡快落實港深

機場高速鐵路興建方案；  
 
(三 ) 與廣東省政府積極磋商，明確粵港兩地各港口、碼頭的

角色和分工，使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地區形成港口分工

明確、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四 )   按照 “數字珠江三角洲 ”的總體要求，促進粵港網絡資源

分享和互聯互通，共同推動兩地數碼創意產業的發展與
合作；  

 
(五 ) 加強珠三角地區會展業的合作，發揮本港優勢，將本港

打造成國際展銷之都；  
 
(五 )(六 ) 加強粵港合作，共同改善珠三角地區的整體水質，減少

整體水污染量，同時建立健全的空氣污染監測和防治體

系，著力解決大氣灰霾問題；  
 
(六 )(七 ) 協助本港的高等院校及各教育機構到珠三角獨立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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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八 ) 深化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的力度，加快粵港兩地專業人士的資格互認，降低本港

專業人士在珠三角地區執業的門檻，促進本港的服務業

拓展至珠三角地區；  
 
(八 )(九 ) 制訂針對性的便利措施，方便珠三角地區居民投資本港

股市，加強在廣東省進行有關港股的資訊和宣傳工作，

為開通 “粵港股市直通車 ”做準備；  
 
(九 )(十 ) 加強對在珠三角地區工作和居住的香港居民的各項服

務，積極研究提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

事處的職能；  
 
(十 )(十一 ) 加強粵港澳三地的旅遊合作，協助本港旅遊業企業在珠

三角地區營運；及  
 
(十一 )(十二 ) 考慮設立粵港澳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加強三地合作。  
 
 
註：譚偉豪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劉慧卿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盡快就為落實中央政府早前公布的《珠

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年 )》，本會促請中央政府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訂相應的配套政策，以利本港更緊密地與廣

東省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合作，促進本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關政策包

括：  
 
(一 ) 尊重香港的中國公民自由出入內地的權利，恢復被禁止

進入內地的香港居民及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回鄉權，向他
們發出《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以加強內地與香港
民間和官方交流，進一步推動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經濟
和社會活動的發展；  

 
(二 ) 加快港珠澳大橋本港部分的規劃和建設工程，以及與之

相關的接駁基建工程，同時積極研究在大橋的本港落腳

點發展橋頭經濟，以及積極研究落實粵港兩地 “人車自由

行 ”，以充分發揮大橋的效用；  
 
(二 )(三 ) 加快粵港兩地的機場間的交通接駁工程，盡快落實港深

機場高速鐵路興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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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 與廣東省政府積極磋商，明確粵港兩地各港口、碼頭的

角色和分工，使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珠三角地區形成港

口分工明確、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四 )(五 ) 加強珠三角地區會展業的合作，發揮本港優勢，將本港

打造成國際展銷之都；  
 
(五 )(六 ) 加強粵港合作，共同改善珠三角地區的整體水質，減少

整體水污染量，同時建立健全的空氣污染監測和防治體

系，著力解決大氣灰霾問題；  
 
(六 )(七 ) 協助本港的高等院校及各教育機構到珠三角獨立辦學；  
 
(七 )(八 ) 深化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的力度，加快粵港兩地專業人士的資格互認，降低本港

專業人士在珠三角地區執業的門檻，促進本港的服務業

拓展至珠三角地區；  
 
(八 )(九 ) 制訂針對性的便利措施，方便珠三角地區居民投資本港

股市，加強在廣東省進行有關港股的資訊和宣傳工作，

為開通 “粵港股市直通車 ”做準備；  
 
(九 )(十 ) 加強對在珠三角地區工作和居住的香港居民的各項服

務，積極研究提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

事處的職能；  
 
(十 )(十一 ) 加強粵港澳三地的旅遊合作，協助本港旅遊業企業在珠

三角地區營運；及  
 
(十一 )(十二 ) 考慮設立粵港澳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加強三地合作。  
 
 
註：劉慧卿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譚偉豪議員及劉慧卿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在金融海嘯衝擊下，新經濟轉型更顯迫切，本會促請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盡快就中央政府早前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

規劃綱要 (2008-2020年 )》，重新確定香港的角色和定位，制訂相應的

配套政策，以利本港更緊密地與廣東省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合作，促進

本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關政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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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加快港珠澳大橋本港部分的規劃和建設工程，以及與之

相關的接駁基建工程，同時積極研究在大橋的本港落腳

點發展橋頭經濟，以及積極研究落實粵港兩地 “人車自由

行 ”，以充分發揮大橋的效用；  
 
(二 ) 加快粵港兩地的機場間的交通接駁工程，盡快落實港深

機場高速鐵路興建方案；  
 
(三 ) 與廣東省政府積極磋商，明確粵港兩地各港口、碼頭的

角色和分工，使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地區形成港口分工

明確、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四 )   按照 “數字珠江三角洲 ”的總體要求，促進粵港網絡資源

分享和互聯互通，共同推動兩地數碼創意產業的發展與
合作；  

 
(五 ) 加強珠三角地區會展業的合作，發揮本港優勢，將本港

打造成國際展銷之都；  
 
(五 )(六 ) 加強粵港合作，共同改善珠三角地區的整體水質，減少

整體水污染量，同時建立健全的空氣污染監測和防治體

系，著力解決大氣灰霾問題；  
 
(六 )(七 ) 協助本港的高等院校及各教育機構到珠三角獨立辦學；  
 
(七 )(八 ) 深化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的力度，加快粵港兩地專業人士的資格互認，降低本港

專業人士在珠三角地區執業的門檻，促進本港的服務業

拓展至珠三角地區；  
 
(八 )(九 ) 制訂針對性的便利措施，方便珠三角地區居民投資本港

股市，加強在廣東省進行有關港股的資訊和宣傳工作，

為開通 “粵港股市直通車 ”做準備；  
 
(九 )(十 ) 加強對在珠三角地區工作和居住的香港居民的各項服

務，積極研究提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

事處的職能；  
 
(十 )(十一 ) 加強粵港澳三地的旅遊合作，協助本港旅遊業企業在珠

三角地區營運；及  
 
(十一 )(十二 )考慮設立粵港澳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加強三地合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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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 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尊重香港的中國公民自

由出入內地的權利，恢復被禁止進入內地的香港居民及

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回鄉權，向他們發出《港澳居民來往

內地通行證》以加強內地與香港民間和官方交流，進一

步推動珠三角經濟和社會活動的發展。  
 
 
註：  譚偉豪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慧卿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  
 
 

5. 經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盡快就中央政府早前公布的《珠江三角

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年 )》，制訂相應的配套政策，以

利本港更緊密地與廣東省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合作，促進本港經濟和社

會發展；有關政策包括：  
 
(一 ) 加快港珠澳大橋本港部分的規劃和建設工程，以及與之

相關的接駁基建工程，同時積極研究在大橋的本港落腳

點發展橋頭經濟，以及積極研究落實粵港兩地 “人車自由

行 ”，以充分發揮大橋的效用；  
 
(二 ) 加快粵港兩地的機場間的交通接駁工程，盡快落實港深

機場高速鐵路興建方案；  
 
(三 ) 與廣東省政府積極磋商，明確粵港兩地各港口、碼頭的

角色和分工，使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地區形成港口分工

明確、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四 ) 加強珠三角地區會展業的合作，發揮本港優勢，將本港

打造成國際展銷之都；  
 
(五 ) 加強粵港就水、空氣及氣候變化等範疇的合作，共同改

善珠三角地區的整體水質，環境質素，包括減少整體水

污染量，同時、建立健全的空氣污染監測和防治體系，、
制訂一套兩地劃一的空氣質素指標、訂立珠三角 2010年
後的減排目標、著力解決大氣灰霾問題等；  

 
(六 ) 協助本港的高等院校及各教育機構到珠三角獨立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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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深化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的力度，加快粵港兩地專業人士的資格互認，降低本港

專業人士在珠三角地區執業的門檻，促進本港的服務業

拓展至珠三角地區；  
 
(八 ) 制訂針對性的便利措施，方便珠三角地區居民投資本港

股市，加強在廣東省進行有關港股的資訊和宣傳工作，

為開通 “粵港股市直通車 ”做準備；  
 
(九 ) 加強對在珠三角地區工作和居住的香港居民的各項服

務，積極研究提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

事處的職能；  
 
(十 ) 加強粵港澳三地的旅遊合作，協助本港旅遊業企業在珠

三角地區營運；及  
 
(十一 )  採取一切有效措施，盡快與深圳合作發展落馬洲河套

區，並在高等教育、高新科技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方
面加強與深圳合作，以促進香港轉型成為知識型經濟及
擴闊本港經濟結構，並與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相配合；及  

 
(十二 ) 考慮設立粵港澳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加強三地合作。  
 
 
註：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6. 經譚偉豪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在金融海嘯衝擊下，新經濟轉型更顯迫切，本會促請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盡快就中央政府早前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

規劃綱要 (2008-2020年 )》，重新確定香港的角色和定位，制訂相應的

配套政策，以利本港更緊密地與廣東省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合作，促進

本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關政策包括：  
 
(一 ) 加快港珠澳大橋本港部分的規劃和建設工程，以及與之

相關的接駁基建工程，同時積極研究在大橋的本港落腳

點發展橋頭經濟，以及積極研究落實粵港兩地 “人車自由

行 ”，以充分發揮大橋的效用；  
 
(二 ) 加快粵港兩地的機場間的交通接駁工程，盡快落實港深

機場高速鐵路興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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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與廣東省政府積極磋商，明確粵港兩地各港口、碼頭的

角色和分工，使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地區形成港口分工

明確、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四 )   按照 “數字珠江三角洲 ”的總體要求，促進粵港網絡資源

分享和互聯互通，共同推動兩地數碼創意產業的發展與
合作；  

 
(五 ) 加強珠三角地區會展業的合作，發揮本港優勢，將本港

打造成國際展銷之都；  
 
(五 )(六 ) 加強粵港合作，共同改善珠三角地區的整體水質，減少

整體水污染量，同時建立健全的空氣污染監測和防治體

系，著力解決大氣灰霾問題；  
 
(六 )(七 ) 協助本港的高等院校及各教育機構到珠三角獨立辦學；  
 
(七 )(八 ) 深化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的力度，加快粵港兩地專業人士的資格互認，降低本港

專業人士在珠三角地區執業的門檻，促進本港的服務業

拓展至珠三角地區；  
 
(八 )(九 ) 制訂針對性的便利措施，方便珠三角地區居民投資本港

股市，加強在廣東省進行有關港股的資訊和宣傳工作，

為開通 “粵港股市直通車 ”做準備；  
 
(九 )(十 ) 加強對在珠三角地區工作和居住的香港居民的各項服

務，積極研究提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

事處的職能；  
 
(十 )(十一 ) 加強粵港澳三地的旅遊合作，協助本港旅遊業企業在珠

三角地區營運；及  
 
(十一 )(十二 )考慮設立粵港澳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加強三地合作；  
 
(十三 ) 加強粵港就水、空氣及氣候變化等範疇的合作，共同改

善珠三角地區的整體環境質素，包括制訂一套兩地劃一

的空氣質素指標、訂立珠三角 2010年後的減排目標等；

及  
 
(十四 ) 採取一切有效措施，盡快與深圳合作發展落馬洲河套

區，並在高等教育、高新科技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方

面加強與深圳合作，以促進香港轉型成為知識型經濟及

擴闊本港經濟結構，並與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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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譚偉豪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  

 
 

7. 經劉慧卿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盡快就為落實中央政府早前公布的《珠

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年 )》，本會促請中央政府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訂相應的配套政策，以利本港更緊密地與廣

東省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合作，促進本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關政策包

括：  
 
(一 ) 尊重香港的中國公民自由出入內地的權利，恢復被禁止

進入內地的香港居民及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回鄉權，向他
們發出《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以加強內地與香港
民間和官方交流，進一步推動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經濟
和社會活動的發展；  

 
(二 ) 加快港珠澳大橋本港部分的規劃和建設工程，以及與之

相關的接駁基建工程，同時積極研究在大橋的本港落腳

點發展橋頭經濟，以及積極研究落實粵港兩地 “人車自由

行 ”，以充分發揮大橋的效用；  
 
(二 )(三 ) 加快粵港兩地的機場間的交通接駁工程，盡快落實港深

機場高速鐵路興建方案；  
 
(三 )(四 ) 與廣東省政府積極磋商，明確粵港兩地各港口、碼頭的

角色和分工，使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珠三角地區形成港

口分工明確、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四 )(五 ) 加強珠三角地區會展業的合作，發揮本港優勢，將本港

打造成國際展銷之都；  
 
(五 )(六 ) 加強粵港合作，共同改善珠三角地區的整體水質，減少

整體水污染量，同時建立健全的空氣污染監測和防治體

系，著力解決大氣灰霾問題；  
 
(六 )(七 ) 協助本港的高等院校及各教育機構到珠三角獨立辦學；  
 
(七 )(八 ) 深化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的力度，加快粵港兩地專業人士的資格互認，降低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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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士在珠三角地區執業的門檻，促進本港的服務業

拓展至珠三角地區；  
 
(八 )(九 ) 制訂針對性的便利措施，方便珠三角地區居民投資本港

股市，加強在廣東省進行有關港股的資訊和宣傳工作，

為開通 “粵港股市直通車 ”做準備；  
 
(九 )(十 ) 加強對在珠三角地區工作和居住的香港居民的各項服

務，積極研究提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

事處的職能；  
 
(十 )(十一 ) 加強粵港澳三地的旅遊合作，協助本港旅遊業企業在珠

三角地區營運；及  
 
(十一 )(十二 ) 考慮設立粵港澳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加強三地合作；  
 
(十三 ) 加強粵港就水、空氣及氣候變化等範疇的合作，共同改

善珠三角地區的整體環境質素，包括制訂一套兩地劃一

的空氣質素指標、訂立珠三角 2010年後的減排目標等；

及  
 
(十四 ) 採取一切有效措施，盡快與深圳合作發展落馬洲河套

區，並在高等教育、高新科技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方

面加強與深圳合作，以促進香港轉型成為知識型經濟及

擴闊本港經濟結構，並與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相配合。  
 
 
註：  劉慧卿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橫線標示。  

 
 
8. 經譚偉豪議員、劉慧卿議員及葉劉淑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在金融海嘯衝擊下，新經濟轉型更顯迫切，本會促請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盡快就中央政府早前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

規劃綱要 (2008-2020年 )》，重新確定香港的角色和定位，制訂相應的

配套政策，以利本港更緊密地與廣東省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合作，促進

本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關政策包括：  
 
(一 ) 加快港珠澳大橋本港部分的規劃和建設工程，以及與之

相關的接駁基建工程，同時積極研究在大橋的本港落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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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發展橋頭經濟，以及積極研究落實粵港兩地 “人車自由

行 ”，以充分發揮大橋的效用；  
 
(二 ) 加快粵港兩地的機場間的交通接駁工程，盡快落實港深

機場高速鐵路興建方案；  
 
(三 ) 與廣東省政府積極磋商，明確粵港兩地各港口、碼頭的

角色和分工，使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地區形成港口分工

明確、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四 )   按照 “數字珠江三角洲 ”的總體要求，促進粵港網絡資源

分享和互聯互通，共同推動兩地數碼創意產業的發展與
合作；  

 
(五 ) 加強珠三角地區會展業的合作，發揮本港優勢，將本港

打造成國際展銷之都；  
 
(五 )(六 ) 加強粵港合作，共同改善珠三角地區的整體水質，減少

整體水污染量，同時建立健全的空氣污染監測和防治體

系，著力解決大氣灰霾問題；  
 
(六 )(七 ) 協助本港的高等院校及各教育機構到珠三角獨立辦學；  
 
(七 )(八 ) 深化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的力度，加快粵港兩地專業人士的資格互認，降低本港

專業人士在珠三角地區執業的門檻，促進本港的服務業

拓展至珠三角地區；  
 
(八 )(九 ) 制訂針對性的便利措施，方便珠三角地區居民投資本港

股市，加強在廣東省進行有關港股的資訊和宣傳工作，

為開通 “粵港股市直通車 ”做準備；  
 
(九 )(十 ) 加強對在珠三角地區工作和居住的香港居民的各項服

務，積極研究提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

事處的職能；  
 
(十 )(十一 ) 加強粵港澳三地的旅遊合作，協助本港旅遊業企業在珠

三角地區營運；及  
 
(十一 )(十二 )考慮設立粵港澳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加強三地合作；及  
 
(十三 ) 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尊重香港的中國公民自

由出入內地的權利，恢復被禁止進入內地的香港居民及

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回鄉權，向他們發出《港澳居民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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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通行證》以加強內地與香港民間和官方交流，進一

步推動珠三角經濟和社會活動的發展；  
 
(十四 ) 加強粵港就水、空氣及氣候變化等範疇的合作，共同改

善珠三角地區的整體環境質素，包括制訂一套兩地劃一

的空氣質素指標、訂立珠三角 2010年後的減排目標等；

及  
 
(十五 ) 採取一切有效措施，盡快與深圳合作發展落馬洲河套

區，並在高等教育、高新科技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方

面加強與深圳合作，以促進香港轉型成為知識型經濟及

擴闊本港經濟結構，並與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相配合。  
 
 
註：  譚偉豪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慧卿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